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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内蒙古自治区蒙西电网需求侧响应
实施细则（1.0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优化电力资源配置，深化电力负荷管理，保障电

力安全稳定供应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，依据《电力需

求侧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发改运行规〔2017〕1690号）等

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按照公平、公正、自愿原则，符合条件的市场用户

均可以加入需求侧响应资源库。

第三条 需求侧响应方式为日前、日内削峰响应，针对需求

侧响应资源库内参与主体开展，应对蒙西电网峰时段电力供应

不足及主要断面过载风险。

第四条 按照“需求响应优先、有序用电保底”原则，实现需

求侧响应资源的优化配置。

第二章 需求侧响应资源库用户条件

第五条 需求侧响应参与主体包括电力大用户、负荷聚合商

及虚拟电厂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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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独立财务核算、信用良好、能

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；

（二）具备独立采控计量条件；

（三）电力大用户工业客户向下调节能力不低于 1000千

瓦、非工业客户向下调节能力不低于 400千瓦，单次响应持续

时间不低于 1小时；

（四）负荷聚合商总调节能力不低于 20兆瓦,单日累计持

续响应时间不低于 2小时；

（五）虚拟电厂要求总调节能力不低于 20兆瓦,单日累计

持续响应时间不低于 2小时；

（六）虚拟电厂应具备和需求侧响应平台进行数据交互的

技术支持系统，并满足系统接入的基本要求，功能包括负荷在

线监测、负荷优化调控、分布式能源协同控制、合同管理、执

行结果管理、系统管理等。

第六条 参与主体应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签订和履行需求侧响应协议；

（二）管控和运营响应资源，确保安全可靠；

（三）按规定披露和提供需求侧响应信息；

（四）服从电力需求侧响应管理规定。

第七条 电网企业作为需求侧响应的具体实施部门，履行以

下职责：

（一）与参与主体签订需求侧响应协议，纳入响应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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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；

（二）组织开展需求侧响应交易；

（三）开展信息披露、安全校核及运行监视控制；

（四）建设运维相关技术支持系统。

第三章 注册及管理

第八条 电力大用户在电网企业注册进入需求侧响应资源

库，注册信息包括：用电户号、用电户名、计量点号、结算户

名、电压等级、用电性质、最大调节容量、资源类型、资源所

属地区等。

第九条 负荷聚合商及虚拟电厂注册流程参考售电公司。

（一）注册信息包括：注册申请表、信用承诺书、企业基

本情况说明、公司章程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及身份

证明、营业执照、企业经营场所的房产证件或租赁协议、资产

证明、企业及从业人员资质情况及证明、在该地区内零售市场

代理关系、响应单元代理关系或资产从属关系、响应单元的实

际控制关系信息等。

（二）负荷聚合商及虚拟电厂与代理的响应单元应按照需

求侧响应代理合同模板签订合约。

第十条 参与主体注册与变更。

（一）2022年 8月 30日前，电网企业在需求侧管理平台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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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开展首次集中注册。

（二）首次集中注册后，符合条件的用户每月 15日前均可

向电网企业提交注册申请，经审核后次月生效。

（三）注册信息发生变化时，参与主体每月 15日前向电网

企业申请注册信息变更，重大变更信息经审核后次月生效。

第十一条 需求侧响应评价。

（一）电网企业定期对参与主体响应能力进行评价，并通

过需求侧响应平台以公开信息披露；

（二）评价指标包括响应资源参与率、交易活跃度、执行

率、最大响应量等。

第四章 日前需求侧响应执行

第十二条 启动条件。

（一）预计运行日蒙西电网存在电力供应不足风险；

（二）预计运行日呼包、呼丰等主要断面存在过载风险；

（三）其它系统安全需要。

第十三条 发布邀约。

（一）发布时间。邀约日（D-1日）12:00 前，需求侧响应

平台向资源库内参与主体发布运行日（D日）日前响应邀约信

息；

（二）发布内容。根据运行日电力缺口预测值确定需求容

量、需求时段（以 1小时作为起止时间）、需求地区（按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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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划）等。

第十四条 响应申报。

（一）申报时间。邀约日 15:00前，电网企业组织资源库

内参与主体以响应单元为单位提交申报信息；

（二）申报内容。参与主体在每个连续需求时段仅提交一

份申报信息。申报信息包括：

1.响应容量。响应单元对应响应资源的可响应容量之和，

单位为MW。

2.响应时长。响应单元最大/最小可连续响应的时长，单位

为 h。

第十五条 响应确定。

（一）响应确定时间。邀约日 17:00前确定响应结果；

（二）响应确定模式。按照“容量优先、时间优先”原则，

先按容量大小排序；容量相同时，再按申报时间次序排序。

第十六条 结果发布。邀约日 17:30前，电网企业向参与主

体发布日前响应结果。公有信息包括各时段总响应容量、响应

时段等；私有信息包括各主体的响应容量和响应时段等。

第十七条 响应取消或调减。若因天气原因、新能源预测等

供需边界改变，预计运行日电力供应满足需求、缺口风险可

控，电网企业在需求侧响应前 4 小时取消或调减日前响应结

果，并向参与主体发布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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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日内需求侧响应执行

第十八条 启动条件。

（一）预计日前需求侧响应不足；

（二）其它系统安全需要。

第十九条 发布邀约。

（一）发布时间。运行日（D日）峰时段前 4小时，需求

侧响应平台向资源库内参与主体发布运行日日内响应邀约信

息；

（二）发布内容。根据运行日电力缺口预测值确定需求容

量、需求时段（以 1小时作为起止时间）、需求地区（按行政

区划）等。

第二十条 响应申报。

（一）申报时间。邀约发布 1小时内，电网企业组织资源

库内参与主体以响应单元为单位提交申报信息；

（二）申报内容。参与主体在每个连续需求时段仅提交一

份申报信息。申报信息包括：

1.响应容量。响应单元对应响应资源的可响应容量之和，

单位为MW。

2.响应时长。响应单元最大/最小可连续响应的时长，单位

为 h。

第二十一条 响应确定。

（一）响应确定时间。申报完成 0.5小时内，确定响应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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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；

（二）响应确定模式。按照“容量优先、时间优先”原则，

先按容量大小排序；容量相同时，再按申报时间次序排序。

第二十二条 结果发布。电网企业向参与主体发布日内响应

结果。公有信息包括各时段总响应容量、响应时段等；私有信

息包括各主体的响应容量和响应时段等。

第六章 组织保障

第二十三条 参与主体可通过需求侧响应在电力现货市场中

获取收益，具体办法执行电力现货市场相关要求。

第二十四条 参与主体因参与需求侧响应导致中长期交易偏

差，偏差电量考核部分予以免除。

第二十五条 自治区能源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各自职

责，组织需求侧响应工作，电网企业负责具体实施。

第二十六条 电网公司按月开展需求侧响应效果评估，以负

荷基线与实际响应时段负荷曲线差值计算有效响应容量和电

量。参与主体违约惩戒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月内累计 2 次不参与应约，取消其当年申报资格；

（二）年内累计 3 次不参与应约，取消其次年申报资格；

（三）同一响应资源不得重复参与需求侧响应，对于不正

当谋取利益的将进行约谈、暂停资格并回收其收益，回收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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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当月参与响应的参与主体按照响应电量进行分摊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由自治区能源局、工业和信息化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．名词解释

2．基线负荷计算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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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名词解释

一、电力需求侧响应。指电力大用户、负荷聚合商、虚拟

电厂等用户侧调节资源针对市场价格或激励机制做出响应，并

主动改变常规电力消费模式的市场行为。

二、需求侧响应资源（以下简称“响应资源”）。指具备负

荷调节能力的用户侧资源，包括高载能工业负荷、工商业可调

节负荷、用户侧储能、电动汽车充电网络、产业园区、数据中

心、5G基站等。

三、需求侧响应主体。参与需求侧响应的主体包括电力大

用户、负荷聚合商和虚拟电厂。

四、电力大用户。指通过调节自有负荷进行需求侧响应的

电力用户。

五、负荷聚合商。现阶段参与需求侧响应的负荷聚合商为

具有蒙西电力市场化交易资格的售电公司，可代理电力大用

户、中小用户参与需求侧响应。

六、虚拟电厂。指具有负荷聚合、管理能力，能够将不同

空间的快速可调节负荷、储能、电动汽车、源网荷储、分布式

电源等一种或多种资源聚合起来，按照市场出清结果实现自主

协调优化控制的智慧能源虚拟实体。现阶段，参与需求侧响应

的虚拟电厂为具有蒙西电力市场化交易资格的售电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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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响应单元。响应单元为需求侧响应申报、出清、执

行、监视的最小单位，目前为用户户号。

八、基线负荷。指未实施需求侧响应和有序用电时电力用

户的平均用电负荷，是判定需求侧响应执行效果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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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基线负荷计算规则

一、电力客户基线负荷计算方法

取需求响应邀约日前 5个连续同类型典型日(正常生产工作

日、周末)作为评价日，节假日取去年同期日为典型日。用户计

量装置具备约定时刻冻结电能量数据和 24点基线负荷曲线，满

足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数据采集完整性要求，如出现采集数据缺

失则按前一个同类型日的采集数据进行拟合。

式中:P(j,k)为第 j日 k时段的基线负荷值;Pr(j-d,k)为第 j日前

d日 k时段的负荷值;N为典型日的总个数。

二、负荷聚合商、虚拟电厂基线负荷计算方法

负荷聚合商、虚拟电厂的基线负荷，按其聚合响应用户的

电力营销户号分别计算，计算方法与电力用户基线负荷计算方

法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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